附件
湖南省促进青少年体育锻炼若干规定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立法依据和适用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务院《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本省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学校（以下简称学校）的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工作机制】 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工作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依托、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三条【政府及部门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工作的领导，将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本级政府目标管理考核，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规划部门应当将新建学校的体育设施纳入规划，科学合理规划区域内体育场地，为学校、社区、企业的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制定用地、用房、用水、用电、用气以及税费、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体育行政部门统筹、协调、指导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工作，财政等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辖区内的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工作。
第四条【体育场地和设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学校与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互促共进机制，搭建体育场馆预约、使用和管理平台，有序推进学校体育场馆优先向青少年开放、公共体育场馆向青少年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具体实施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财政、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制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制定的有关标准配置配齐体育场地、设施和器材，并定期进行检查、维护，适时予以更新。
鼓励社会力量对青少年体育事业的捐赠和赞助，依法保障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鼓励学校优化体育课编排，根据学生个人兴趣、能力和发展等个性化需求自主选择体育科目学习等方式，错时高效利用体育教学场地；加强与周边学校、公共体育场馆、社区体育场所等合作共享，拓展青少年体育活动空间。
第五条【体育课程及课时】  学校应当开设与青少年身心发展相适应的体育课程，教授青少年科学锻炼知识，指导学生掌握跑、跳、投等基本运动技巧和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游泳等专项运动技能。
鼓励学校与体校、社会体育场馆、社会体育俱乐部合作共同开展体育教学、训练、竞赛。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足体育课；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当安排教学日不少于一节体育课，在高中阶段应当安排每周不少于三节体育课，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实现每教学日安排一节体育课。
学校、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程和课时，不得以大课间活动、课后延时服务等替代体育课程。
鼓励中小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寄宿学生每天开展不少于四十分钟的晨跑。
学校和家庭应当加强配合，共同保证青少年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两小时。
第六条【体育技能】  学校和家庭应当引导青少年至少掌握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并尽可能为青少年培养体育技能提供便利条件。
学校每学年至少举办一次全校性的运动会；有条件的，还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远足、野营、体育夏（冬）令营等活动。
第七条【指导督促】  学校负责人和班主任应当把学生体育锻炼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教育和督促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家长应当学习并掌握基本的体育知识和技能，督促、陪伴、指导青少年开展课后体育锻炼。鼓励家长与青少年学生共同运动，形成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
第八条【体育教育质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不断优化各阶段青少年学生体育达标测试的科目、内容和指标，合理设置并逐步提高体育成绩在毕业、升学考试中所占比例。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体育行政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制定过程中应当广泛征求学生、家长、教师、专家等各方意见。
第九条【师资培养】  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体育行政部门引导高等学校加快培养体育教师和体育专门人才。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配备与学校学生人数相适应的体育教师，有条件的可以引进优秀教练员和优秀退役运动员担任或者兼任学校体育教练员。
鼓励学校体育教师按照学校统一安排参与指导青少年课外体育活动，为学生提供专项运动技能培训和竞赛服务，并可以领取补助。
第十条【体育课程课时专项督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青少年体育锻炼督导制度，将学校落实体育课程和课时等情况纳入教育督导评估范围。
第十一条【安全风险防范】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加强安全教育，做好学校体育活动安全管理和运动伤害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学生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保险机制。
青少年学生在学校参加体育活动受到人身损害，学校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可以免责。
第十二条【法律责任】  学校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学校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三条【实施时间】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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